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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76-007

陆某琪、邯郸市新某医用氧设备有限公司诉邯郸市瑞某供氧设

备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重复起诉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商业秘密 技术秘密 和解协议 重复起诉 诉讼标

的 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基本案情

陆某琪、邯郸市新某医用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用氧设备

公司）诉称：其系“径向进气类紊流智能可调吸附式富氧技术”的权利

人，李某献在担任新某用氧设备公司高管期间，违反保密协议及保密规

定，私自设立瑞某供氧设备公司（以下简称瑞某供氧设备公司），并招

募掌握涉案技术秘密的新某用氧设备公司技术骨干李某红等人，大量生

产、销售侵害涉案技术秘密的医用分子筛制氧设备，构成对涉案技术秘

密的侵权。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李

某献、李某红、瑞某供氧设备公司停止侵害涉案技术秘密并连带赔偿人

民币500万元（币种下同）。

法院经审理查明：新某用氧设备公司曾于2012年8月向河北省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邯郸中院）以相同事由对瑞某供氧设备公司、

李某献、孙某勇提起侵害商业秘密诉讼，请求：1.判令瑞某供氧设备公

司、李某献、孙某勇停止侵权，销毁侵权产品；2.对瑞某供氧设备公司

、李某献、孙某勇泄露和使用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判令

三人赔偿经济损失150万元；3.判令瑞某供氧设备公司、李某献、孙某勇

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经邯郸中院调解，新某用氧设备公司与瑞某供氧设

备公司、李某献、孙某勇达成调解协议，邯郸中院于2013年11月22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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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012）邯市民四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7号案），确认

：1.瑞某供氧设备公司、李某献、孙某勇一次性给付新某用氧设备公司

300万元，于调解书生效之日付清；2.各方互不追究其他任何法律责任

，别无其他争执。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与瑞某供氧设备公司、李

某献、孙某勇于2013年11月23日签署《和解协议书》，载明如下内容

：1.瑞某供氧设备公司生产销售所有系列医用分子筛制氧机氧设备均属

合法，不构成对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及陆某琪商业秘密及其他任何侵权

，李某献及孙某勇也不构成对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及陆某琪商业秘密及其

他任何侵权，均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及陆某

琪不向有关部门控告追究瑞某供氧设备公司、李某献及孙某勇的刑事责

任，否则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及陆某琪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款项。3.本协议

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9日作出（2019）冀04知

民初152号民事判决：驳回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最高法知民终12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河

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知民初152号民事判决；二、李某

献、李某红、瑞某供氧设备公司立即停止实施侵害陆某琪、新某用氧设

备公司“XLY医用制氧技术”技术秘密的行为；三、李某献、瑞某供氧设

备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

500万元；四、李某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李某献、瑞某供氧设

备公司承担的上述赔偿数额中的100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提起本案的诉

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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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重复起诉的识别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

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

判生效后再次起诉”的内容。由此可知，认定构成重复起诉必须满足的

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再次起诉，也即“当事

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再次起诉”是认定构成重复起诉的必要条件

；“再次起诉”则主要发生在两种场景，一种场景是“在诉讼过程中再

次起诉”，另一种场景是“在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因此，识别后诉

相对于前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应当先行判断后诉主张的事项是否已在

前诉中主张。本案中，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第27号案起诉所针对的侵权

事实，系李某献、孙某勇、瑞某用氧设备公司于2012年8月（新某用氧设

备公司在第27号案起诉时间）之前针对涉案技术秘密所实施的侵权行为

；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本案起诉所针对的侵权事实，系李某献、李某红

、瑞某用氧设备公司在2013年11月至2020年5月期间针对涉案技术秘密所

实施的侵权行为。故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本案起诉的事项与在第27号案

起诉的事项并不相同。换言之，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本案的起诉，不属

于“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再次起诉”的情形。

其次，认定构成重复起诉还必须满足《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

十七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三个条件，即“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

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

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本案

的起诉亦未同时满足该三个条件，具体分析如下：1.从诉讼主体来看

，第27号案的起诉主体是新某用氧设备公司，被诉主体是瑞某用氧设备

公司、李某献、孙某勇；本案的起诉主体是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

，被诉主体是瑞某用氧设备公司、李某献、李某红，前后两案的当事人



第 4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并不完全相同。2.从诉讼标的来看，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第27号案中指

称瑞某用氧设备公司、李某献、孙某勇实施侵害涉案技术秘密行为主要

是针对发生在2012年之前的行为；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本案中指称李某

献、瑞某用氧设备公司、李某红实施侵害涉案技术秘密行为主要是针对

发生在2013年11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邯市民四初字第27号民事

调解书次日]至2020年5月19日（一审法院对本案庭审辩论终结日）这一

期间的行为，前后两案审理的被诉侵权事实不同，也即前后两案的诉讼

标的并不相同。3.从诉讼请求来看，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第27号案的诉

讼请求为“判令瑞某用氧设备公司、李某献、孙某勇停止侵权，销毁侵

权产品；对瑞某用氧设备公司、李某献、孙某勇泄露和使用新某用氧设

备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判令三人赔偿经济损失150万元（后续变更至

1000万元）；判令瑞某用氧设备公司、李某献、孙某勇依法承担连带责

任；判令案件诉讼费由瑞某用氧设备公司、李某献及孙某勇负担”，陆

某琪、瑞某用氧设备公司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为“判令瑞某用氧设备公司

、李某献、李某红立即停止对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涉案技术秘密

的侵害；判令瑞某用氧设备公司、李某献、李某红连带赔偿因侵害陆某

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涉案技术秘密给后者造成的经济损失500万元；判

令瑞某用氧设备公司、李某献、李某红负担案件诉讼费”，前后两案的

诉讼请求亦不完全相同。而且，一审法院在第27号案是以出具民事调解

书对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和李某献、瑞某用氧设备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予

以确认的方式结案，也即一审法院对于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第27号案所

指称的被诉侵权事实并未作出实体裁判，自然也就不存在新某用氧设备

公司在本案主张的诉讼请求构成对前案（即第27号案）“裁判结果实质

否定”的情形。

最后，从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陆某琪在第27号案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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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解协议书》所作出的意思表示来看，一方面，《民事诉讼法解释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

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依据该条规定，即便陆

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在第27号案中出具的《和解协议书》中作出

“瑞某用氧设备公司生产销售所有系列医用分子筛制氧机氧设备均属合

法，不构成对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及陆某琪商业秘密及其他任何侵权，李

某献及孙某勇也不构成对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及陆某琪商业秘密及其他任

何侵权，均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意思表示，也不应将其作为在

本案中对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不利的根据，更不能作为制约陆某

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就新的被诉侵权事实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另一

方面，对上述意思表示的内容加以分析，应认为该意思表示既不能表明

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已经与李某献、瑞某用氧设备公司达成转让

或者许可实施涉案技术秘密的协议，也不能以此推定陆某琪、新某用氧

设备公司明确同意李某献、瑞某用氧设备公司在支付300万元和解款后可

以在后续生产经营过程中自由、无偿地使用涉案技术秘密，更不能当然

得出陆某琪、新某用氧设备公司对于李某献、瑞某用氧设备公司给付

300万元和解款及签收27号案民事调解书后，针对涉案技术秘密可能实施

的新的侵权行为预先放弃寻求司法救济的结论。

裁判要旨

识别后诉与前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首先应当先行判断后诉主张的

事项是否已在前诉中主张；其次，还必须满足“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

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

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等条件。

关联索引



第 6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2022年修正）第107条、第247条第1款

一审：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知民初152号民事判

决（2021年12月2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120号民事判决（2023年

10月16日）


